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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农〔2021〕21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关于下达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省级配套补助经费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动物卫生监督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配套补助经费的通知》（云财农〔2021〕40号）要求，现将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补助经费提前下达你们（金额科目详见附表），请列入2021年“2130108—病虫害控制”功能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防疫资金使用方向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强制免疫疫苗集中采购及“先打后补”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和兽医行业管理、牲畜耳标采购佩戴等方面支出。按照《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农办财〔2017〕35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云农牧〔2018〕84号）等文件执行。在完成各项动物防疫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在本专项支出范围内统筹使用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不得整合调剂用于其他方面。

二、加强防疫项目执行管理

要强化项目精准管理。一是制定实施方案。认真组织编制实施方案，明确实施任务、实施程序、实施进度、工作措施、督导检查、核查验收、资金拨付、数据汇总、绩效考评等内容，并于2021年4月底前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二是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要及时将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形成实际工作量，做到当年任务当年完成，尽早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对执行进度较慢的项目预算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或闲置沉淀的补助资金，将统筹调整。三是强化信息公开。要及时将中央财政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向社会发布，强化社会监督。要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解读政策，使广大养殖农户、规模养殖场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防疫资金使用管理

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等动物防疫补助经费实行分级负担，各级财政部门要提前纳入预算。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43号）规定，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开展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单位年终要将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分别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完成绩效目标的前提下，结佘资金可统筹用于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相关工作。

附件：1.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补助经费分配表 

2.2021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省级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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